河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办公室文件
豫质监办字〔2017〕5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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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办公室
关于转发《关于对涉企收费存在问题进行
自查自纠的通知》的通知

省局机关各处室，直属各二级机构，挂靠学（协）会： 

现将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对涉企收费存在问题进行自查自纠的通知》（豫财综﹝2017﹞53号）转发给你们，并提出以下要求，请一并贯彻落实。
1、 高度重视，严查深纠

本次自查自纠是在前段时间自查自纠发现问题的基础上进行的再检查、再纠正，各单位及所属学会、协会、中介机构务必要把思想、认识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和要求上来，以问题为导向，按照国务院第四次大督查的标准要求，对涉及企业的收费事项对照内容逐项自查。查收费政策落实情况，查收费存在问题及整改情况，查收费公示情况。对自查中发现的问题，要立即停止，即行纠正。对自查自纠工作不力的，将严肃追究有关人员责任，确保国务院决策部署执行到位，落到实处。 

二、报送材料要求
1.自查报告。按照谁收费谁负责的原则，认真撰写本单位并审核汇总所属单位的自查报告，单位一个不落，问题一个不漏，整改认真彻底，内容完整真实，正式文件报送，没问题的实行零报告。
2.时间。7月10日上午下班前，请将自查报告报省局计划财务处，电子文档发到邮箱：Zhaohf9＠126.com。
                        河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办公室
                             2017年7月7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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